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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新疆同济

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9】307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现金 2.7 亿元的价

格收购武汉清华卓健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卓健）持

有的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贝尔康或标的公司）60%

的股权；因清华卓健股东李静与公司副董事长李青是直系亲属，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公告显示，清华卓健所持有的四川贝尔康 60%股权为 2018 年

4 月以现金 2.124 亿元的价格向标的资产原股东代军、李大江收购，

而上市公司曾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披露拟收购四川贝尔康 100%股权

的提示性公告。另外，李青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请公司补充



披露：（1）前期筹划收购四川贝尔康的过程及履行的尽职调查情况，

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参与人员、事项等；（2）清华卓健先行收购标

的资产股权是否与公司提前约定或存在其他潜在安排，公司未直接向

标的公司原股东购买股权的原因；（3）结合公司控股股东资产负债情

况、现有主要业务的资金需求、现金流状况和最近一年应偿付债务金

额，说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拟通过本次交易缓解资金压力；（4）

四川贝尔康现有股东及前次退出股东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并说明公司此前披露拟收购

四川贝尔康 100%股权，现仅向关联方清华卓健收购 60%股权的主要

原因，后续是否存在进一步收购计划。 

2.公告显示，四川贝尔康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母公司净

资产为 5,055.35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4.5 亿元，增值率

717.39%。请公司补充披露：（1）四川贝尔康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

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等财务数据；（2）清华卓健取

得标的公司股权时的定价依据、标的资产估值及评估方法，并说明与

本次评估的差异及原因；（3）标的公司短期内大幅增值及清华卓健通

过交易获取投资收益的原因与合理性，本次交易是否有损上市公司利

益；（4）结合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详细说明本次交易评估假设的合

理性与主要评估指标选取的依据，并说明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大幅增值

是否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3.公告显示，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清华卓健总资产 6193.64

万元，净资产-26.49 万元，总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20.17 万元；同时，



交易标的股权由于标的自身贷款，质押给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金牛支行。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清华卓健近三年主要业务

发展状况及持有四川贝尔康 60%股权的情况，说明其暂无营业收入以

及净利润较低的主要原因；（2）清华卓健所持有的四川贝尔康 60%

股权的质押情况，包括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融资金额及用途等；（3）

上述股权质押是否拟在本次交易前解除，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是否同比

例进行质押；若否，请说明相关质押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是否

有损上市公司利益。 

4.公告显示，清华卓健承诺四川贝尔康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两

年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910 万元、4,497 万元，如四川

贝尔康当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清华

卓健应当按当年承诺与实现净利润数之差额 9 倍的百分之六十对公司

进行补偿。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公司近年的业绩变化情况

以及采用收益法对未来业绩的评估预测情况，说明上述业绩承诺的合

理性与可实现性；（2）上述业绩补偿标准“差额 9 倍的百分之六十”

的实质及其审慎性，并结合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说明公司对交

易对方未来可能存在的业绩补偿义务是否设置了有效的履约保障措

施；（3）结合本次交易溢价情况，以及标的公司后续业绩实现的不确

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5.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会产生一定影响；

同时，公司此前披露的 1 亿元回购计划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仅实施

99.1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是否产生商誉，以及本

次交易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具体影响；（2）结合本次交易价格和支



付安排、公司现有负债结构、最近一年到期债务金额、经营性现金需

求，说明大额现金支出是否会对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债务偿还、回购

计划实施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3）此前，公司曾出现过对湖北康利

来药业有限公司、监利县华龙药业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失控的情况。结

合标的公司董事会构成与经营管理权安排等，说明公司未来整合、控

制标的公司的保障措施。 

6.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四川贝尔康 1.63 亿元其

他应收款中，其他往来款 1.59 亿元；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1.17 亿元，其中包括对原股东代军 6350.39 万元

的代垫款。其他应付款 1.29 亿元，其中包括代垫采购货款及往来款借

款1.26亿元；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中包括对清华卓健8500

万元的代收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其他往来款的具体内容，

包括形成原因、发生时间、收款期限、应收对象及是否为关联方，是

否构成资金占用；（2）标的公司对原股东代军 6350.39 万元代垫款

的具体形成原因、发生时间、收款期限与收款安排；（3）上述其他应

付款中 1.26 亿元的代垫采购货款及往来款借款的具体内容，包括形成

原因、发生时间、付款期限、应付对象及是否为关联方；（4）标的公

司对清华卓健 8500 万元的其他应付款的具体形成原因、发生时间、

付款期限与付款安排。请会计师对此发表意见。 

7.公告显示，四川贝尔康拥有四川省全省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市场

和配送能力。请公司补充披露：（1）四川贝尔康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业务类型、区域、市场占有率，主要经营主体及其主要财务指标等经

营信息；（2）列示四川贝尔康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情况，包括销售/



采购金额、对象、账期、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存在相关保证金及其性

质等；（3）列示四川贝尔康近三年的销售毛利率、存货周转天数、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经营数据，并与上

市公司及同行业公司进行对比，说明相关指标差异原因。 

8.请公司全体董监高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资产质

量及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董事会在本次

交易中开展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等勤勉尽责义务，及上述意见的详细

判断依据。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12 月 19 日

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将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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